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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壽保險公司檢查手冊(異動版) 

一、財務狀況之查核(共 1 項) 

項目編號 
查核事項 

法令規章 說明 
修正後 修正前 

1.2.6.8 ○8 外匯價格變動準備金之提存與

沖減是否依規定辦理？相關政

策及影響之揭露是否符合相關

規定？ 

○8 外匯價格變動準備金之提存與

沖減是否依規定辦理？相關政

策及影響之揭露是否符合相關

規定？ 

1.「保險業內部控制及稽

核制度實施辦法」第 5 條

第 10 款 

2.保險業各種準備金提存

辦法第 23 條之 1 第 2 項 

3.人身保險業外匯價格變

動準備金應注意事項 

4.本會 101.3.1 金管保財字

第 10102006361 、

10102006364 、

10102006367 號令 

5.本會 101.5.8 金管保財字

第 10102507600 號 

6.本會 104.12.10 金管保財

字第 10402507874 號 

7.本會 111.2.9 金管保財字

第 1100438279 號函 

新增法令規章 

 

二、保險業務之查核(共 18 項) 

項目編號 
查核事項 

法令規章 說明 
修正後 修正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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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編號 
查核事項 

法令規章 說明 
修正後 修正前 

1.7 7.業務員登錄後是否每年辦理教育

訓練(包括參加 65 歲以上高齡客

戶投保權益保障之相關課程每年

應完成 2小時)？未參加教育訓練

者或訓練成績不合格是否依規辦

理？是否將業務員不當招攬或提

供不實資訊之案例納入教育訓練

項目，以避免類似情事再生？  

7.業務員登錄後是否每年辦理教育

訓練？未參加教育訓練者或訓練

成績不合格是否依規辦理？是否

將業務員不當招攬或提供不實資

訊之案例納入教育訓練項目，以

避免類似情事再生？  

1.保險業務員管理規則第

12、13 條 

2.人身保險業務員教育訓練

通報暨換證作業規範 

3.人身保險業務員教育訓練

要點 

4.本會保險局 106.8.4 保局

（壽）字第 10602084593

號函 

5.本會保險局 108.7.30 保局

(壽)字第 10804289992 號

函 

6.本會保險局 108.8.6 保局

(壽)字第 10804932020 號

函 

7.保險業招攬及核保理賠辦

法第 6 條第 1 項 

修正查核事項及新增法

令規章 

1.26 26.佣金給付（如給付對象等）有無

符合法令及內部規範？有無超逾

商品送審之附加費用率？支付所

屬業務員或合作往來通路之佣

酬，有無針對投資型保險商品保

戶申請投資標的轉換而不當給付

佣酬之情事？ 

26.佣金給付（如給付對象等）有無

符合法令及內部規範？有無超逾

商品送審之附加費用率？支付所

屬業務員或合作往來通路之佣

酬，有無針對投資型保險商品保

戶申請投資標的轉換而不當給付

佣酬之情事？ 

1.保險業招攬及核保理賠辦

法第 6 條 

2.保險經紀人管理規則第

49 條第 11 及 24 款 

3.保險代理人管理規則第

40 條第 12 及 25 款 

4.本會 105.5.10 金管保壽字

新增法令規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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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編號 
查核事項 

法令規章 說明 
修正後 修正前 

第 10502542940 號函 

5.人身保險業辦理費用適足

性檢測自律規範 

6.本會 110.11.22 金管保壽

字第 1100494398 號函 

7.本會 111.5.10 金管保壽字

第 1110491513 號函 

1.39 39.就年齡在 65 歲以上且購買有保

單價值準備金之保險商品（不包

括小額終老保險、保險期間在三

年以下之傷害保險）、健康保險商

品或有生存保險金之房貸壽險商

品之客戶，有無另指派非銷售通

路之人員，於銷售保險契約後且

同意承保前，進行電話訪問、視

訊或遠距訪問，依客戶所購買保

險商品不利於其投保權益之情形

進行關懷提問，確認客戶瞭解保

險商品特性對其之潛在影響及各

種不利因素(但保險商品之特性

經依規定評估不具潛在影響及各

種不利因素者，不在此限)，且留

存軌跡並保存？ 

 

 保險業招攬及核保理賠辦

法第 6 條第 1 項第 12 款 

新增查核事項及法令規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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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編號 
查核事項 

法令規章 說明 
修正後 修正前 

2.3 3.承保之案件是否由合格核保人員

審核？核保人員每年在職進修時

數是否達 30 小時以上(包括參加

公平對待 65 歲以上客戶之相關

教育訓練)？  

3.承保之案件是否由合格核保人員

審核？核保人員每年在職進修時

數是否達 30 小時以上？ 

保險業招攬及核保理賠辦

法第 7 條第 1 項、12、14、

16 條 

修正查核事項及法令規

章 

2.10.3 (3)保險單條款具有可調整費率之

個人健康保險商品及個人傷害

保險商品，經審查通過後如有

調整有效契約或續保費率者，

有無於費率調整前擬訂應向要

保人說明之費率調整內容？有

無於以新費率計收保險費時點

之三個月前，通知要保人費率

調整內容，並要求所屬人員及

合作銷售通路，充分向要保人

說明？稽核單位有無依規定進

行查核確認？ 

 1.保險商品銷售前程序作業

準則第 20 條第 3 項 

2.人身保險商品審查應注意

事項第 5 點第 3 項 

3.保險業招攬及核保作業控

管自律規範第 23 條 

新增查核事項及法令規

章 

2.10.4 (4)銷售對象說明書內容有無依保

險商品之特性，評估該商品不

適合銷售之對象及客戶特性、

是否適合銷售予六十五歲以上

之客戶，並敘明考量因素及理

由(內容須經精算人員、核保人

員、保全人員、理賠人員共同

 人身保險商品審查應注意

事項第 3 點第 1 項第 13 款 

新增查核事項及法令規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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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編號 
查核事項 

法令規章 說明 
修正後 修正前 

簽署)？ 

8.23 23.保險業銷售投資型保險商品予客

戶是否考量適合度？是否注意避

免銷售風險過高、結構過於複雜

之商品？銷售商品予 65 歲以上

客戶，是否經客戶同意後將銷售

過程錄音錄影？於銷售保險契約

後且同意承保前，有無另指派非

銷售通路之人員，進行電話訪

問、視訊或遠距訪問，依客戶所

購買保險商品不利於其投保權益

之情形進行關懷提問，確認客戶

瞭解保險商品特性對其之潛在影

響及各種不利因素？且留存軌跡

至少符合法定事項，並應保存至

法定年限。 

23.保險業銷售投資型保險商品予

客戶是否考量適合度？是否注意

避免銷售風險過高、結構過於複

雜之商品？銷售商品予 65 歲以

上客戶，是否經客戶同意後將銷

售過程錄音錄影，且留存軌跡至

少符合法定事項，並應保存至法

定年限。 

1. 投資型保險商品銷售應

注意事項第 6 點 

2. 投資型保險商品銷售自

律規範第 5 條 

 

修正查核事項 

8.27 27.保險商品說明書、保險商品簡

介、要保書、建議書、解約金申

請書、保單價值定期報告是否揭

露應揭露事項及其他應遵循事

項？投資型保險商品連結類全

委帳戶者，是否每月於網站揭露

各類全委帳戶之資產規模、相關

投資績效與計算方式？保險業

27.保險商品說明書、保險商品簡

介、要保書、解約金申請書、保

單價值定期報告是否揭露應揭

露事項及其他應遵循事項？投

資型保險商品連結類全委帳戶

者，是否每月於網站揭露各類全

委帳戶之資產規模、相關投資績

效與計算方式？保險業採用電

1.投資型保險資訊揭露應

遵循事項第 4 至 20-1 點 

2.本會 105.10.11 金管保壽

字第 10502545281 號令 

修正查核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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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編號 
查核事項 

法令規章 說明 
修正後 修正前 

採用電子文件交付保險商品說

明書是否符合規定？ 

子文件交付保險商品說明書是

否符合規定？ 

8.27.1 (1)對 65歲以上或為身心障礙者

之客戶，有無提供有利其閱

讀銷售文件之友善措施？ 

 投資型保險資訊揭露應遵

循事項第 2 點 

新增查核事項及法令規

章 

8.27.2 (2)保戶投保投資型保險商品後

經加費承保者，有無按加費

後之費率重新出具建議書，

請保戶詳閱瞭解後簽名確

認，並對保戶充分說明對其

權益之相關影響？ 

 投資型保險資訊揭露應遵

循事項第 16 之 1 點第 3 項 

新增查核事項及法令規

章 

8.49.3 

 

(3)保險業銷售投資型保險商

品，有無銷售不適合銷售予

65 歲（含）以上之客戶之商

品？銷售人員有無提供建議

書並確認在絕對值相對較大

之相對負值投資報酬率假設

下，所繳保險費足以支付第

一保單年度收取揭露之費用

及提醒要保人保險成本對保

單帳戶價值之影響，並請要

保人詳閱瞭解後簽名確認？ 

 投資型保險商品銷售自律

規範第 12 條 

 

新增查核事項及法令規

章 

10.3 3.保險公司有無將合作保險經紀

人、保險代理人及銀行通路落實

 保險業招攬及核保作業控

管自律規範第 23 條及第 24

新增查核事項及法令規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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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編號 
查核事項 

法令規章 說明 
修正後 修正前 

告知客戶費率調整相關事項之執

行情形，列為未來與各通路續約

時之考評標準，及年度績效考核

項目？ 

條 

10.4 4.保險公司有無負擔保險經紀人公

司、保險代理人公司、兼營保險

代理或經紀業務之銀行等合作通

路之營業成本（如：電銷中心場

所租金、水電費、電話費、薪資、

勞健保、團保保費等）、有無給付

未有合約約定且非屬通路可收取

報酬之範圍，變相增加給付通路

報酬之情事？ 

 1.本會 111.3.18 金管保壽字

第 11104908441 號函 

2.本會 111.3.18 金管保壽字

第 11104908442 號函 

新增查核事項及法令規

章 

11 

 

11.1 

(十一)對純網路人身保險公司之查

核 

1.純網路保險公司除設置總公

司及客戶服務中心外，有無

設立其他實體營業據點？客

戶服務中心有無從事銷售或

招攬保險商品？ 

  

 

保險業設立許可及管理辦

法第 29 條之 7 

新增查核事項及法令規

章 

11.2 2.純網路保險公司所銷售之保

險商品，是否符合規定？ 

 保險業設立許可及管理辦

法第 29 條之 1 第 2 項 

 

 

新增查核事項及法令規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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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編號 
查核事項 

法令規章 說明 
修正後 修正前 

11.3 3.純網路保險公司有無保險業

務員，或透過保險經紀人、

保險代理人銷售保險商品之

情形？ 

 保險業招攬及核保理賠辦

法第 16 條之 1 第 1 項 

新增查核事項及法令規

章 

11.4 

 

 

 

11.4.1 

 

11.4.2 

11.4.3 

 

 

 

 

 

 

11.4.4 

 

 

 

 

 

4.純網路保險公司是否已訂定

其內部之業務招攬處理制度

及程序，至少應包括並明定

下列事項？ 

(1)應充分瞭解要保人及被保

險人之事項。 

(2)保險商品適合度政策。 

(3)不得有不當招攬、誘導客

戶解除或終止契約，或以

貸款、保險單借款繳交保

險費、未確認要保人或被

保險人對保單之適合度及

其他損害要保人、被保險

人或受益人權益之情事。 

(4)銷售各種有解約金之保險

商品（不包括小額終老保

險、團體年金保險及保險

期間在三年以下之傷害保

險）予 65 歲以上之客戶，

應經客戶同意後將銷售過

 保險業招攬及核保理賠辦

法第 16 條之 1 

新增查核事項及法令規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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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編號 
查核事項 

法令規章 說明 
修正後 修正前 

 

 

 

 

 

 

 

 

11.4.5 

 

程以錄音或錄影方式保留

紀錄，或以電子設備留存

相關作業過程之軌跡，並

進行覆審，確認客戶辦理

該等商品交易之適當性。

且留存軌跡至少符合法定

事項，並應保存至法定年

限。 

(5)對於年齡在 65 歲以上之

客戶購買有保單價值準備

金之保險商品（不包括小

額終老保險、保險期間在

三年以下之傷害保險）或

健康保險商品者，應於銷

售保險契約後且同意承保

前，依不利於客戶投保權

益之情形進行電話訪問、

視訊或遠距訪問，確認客

戶瞭解保險商品特性對其

之潛在影響及各種不利因

素(但保險商品之特性經

評估不具潛在影響及各種

不利因素者，不在此限)，

並應保留電話訪問錄音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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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編號 
查核事項 

法令規章 說明 
修正後 修正前 

錄、視訊或遠距訪問錄音

或錄影紀錄備供查核且留

存軌跡至少符合法定事

項，並應保存至法定年限。 

11.5 5.純網路保險公司是否已訂定

其內部之核保及理賠處理制

度及程序？ 

 保險業招攬及核保理賠辦

法第 16 條之 1 

新增查核事項及法令規

章 

 

三、資金運用項目之查核（共 18 項） 

項目編號 
查核事項 

法令規章 說明 
修正後 修正前 

2.1.2 (2)保險業存放之外滙存款，得存

放於外國銀行，存放於同一銀

行之金額，不得超過該保險業

資金百分之三。  

(2)保險業存放之外滙存款，得存

放於外國銀行，存放於同一銀

行之金額，不得超過該保險業

資金百分之三。  

1.保險業辦理國外投資管

理辦法第 4 條第 1、2 項 

2.本會 108.12.5金管保財字

第 10804954474 號 函

111.2.23 金管保財字第

1110130570 號函 

修正法令規章 

2.2 

 

 

 

 

2.2.1 

2.保險業是否未向外借款、為保證

人或以其財產提供為他人債務之

擔保？但保險業有下列情形之

一，報經主管機關核准向外借款

者，不在此限：  

(1)為給付鉅額保險金、大量解約

2.保險業是否未向外借款、為保證

人或以其財產提供為他人債務之

擔保？但保險業有下列情形之

一，報經主管機關核准向外借款

者，不在此限：  

(1)為給付鉅額保險金、大量解約

1.保險法第 143 條 

2.保險公司發行具資本性

質債券應注意事項 

新增法令規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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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編號 
查核事項 

法令規章 說明 
修正後 修正前 

 

2.2.2 

 

2.2.3 

或大量保單貸款之週轉需要。  

(2)因合併或承受經營不善同業之

有效契約。 

(3)為強化財務結構，發行具有資

本性質之債券。 

或大量保單貸款之週轉需要。  

(2)因合併或承受經營不善同業之

有效契約。 

(3)為強化財務結構，發行具有資

本性質之債券。 

3.1.6 (6)證券化商品及其他經主管機關

核准保險業購買之有價證券；

其總額不得超過該保險業資金

百分之十。 

 

(6)證券化商品及其他經主管機關

核准保險業購買之有價證券；

其總額不得超過該保險業資金

百分之十。 

 

1.保險法第 146 條之 1 第 1

項第 6 款 

2.本會 107.1.22金管保財字

第 10602505041 號令 

3.2.本會 108.6.21 金管保財

字第 10804502481 號令 

4.3.本會 108.12.10 金管保

財字第10804954471號令 

4.本會 111.5.9 金管保財字

第 11104916043 號令 

修正法令規章 

3.3.5.1 

 

 

 

 

 

 

 

 

保險業有保險法第 146 條之 1

第 3 項各款情事之一者，其或

代表人擔任董事、監察人、行

使表決權、指派人員獲聘為經

理人、與第三人之約定、協議

或授權，無效。另保險業資金

依 146 條之 5 第 1 規定辦理公

共及社會福利事業投資，應符

合下列規定： 

保險業有保險法第 146 條之 1

第 3 項各款情事之一者，其或

代表人擔任董事、監察人、行

使表決權、指派人員獲聘為經

理人、與第三人之約定、協議

或授權，無效。另保險業資金

依 146 條之 5 第 1 規定辦理公

共及社會福利事業投資，應符

合下列規定： 

1.保險法第 146 條之 1、及

第 146 條之 5 

2.保險業派任被投資事業

具獨立性之董事自律規

範 

修正法令規章及調正項

目編號 



12                                資料基準日：111 年 6 月 30 日 

項目編號 
查核事項 

法令規章 說明 
修正後 修正前 

3.3.5.1 

3.3.5.2 

 

 

 

3.3.5.2 

3.3.5.3 

 

 

3.3.5.3 

3.3.5.4 

○1 保險業或其代表人擔任被投

資公司董事、監察人者，其

派任之董事、監察人席次不

得超過被投資事業全體董

事、監察人席次之三分之二。 

○2 保險業派任被投資公司董事

席次達半數者，該被投資公

司應設置至少一席具獨立性

之董事。 

③不得指派保險業人員兼任被

投資事業經理人。  

○1 保險業或其代表人擔任被投

資公司董事、監察人者，其

派任之董事、監察人席次不

得超過被投資事業全體董

事、監察人席次之三分之二。 

○2 保險業派任被投資公司董事

席次達半數者，該被投資公

司應設置至少一席具獨立性

之董事。 

③不得指派保險業人員兼任被

投資事業經理人。  

6 

 

 

6.1 

 

 

6.1.1 

 

6.1.2 

 

 

 

 

(六)資金運用於辦理經主管機關核

准之專案運用公共及社會福利

投資之查核 

1.保險業之資金辦理專案運用，

是否以下列事項之投資或放款

為限： 

(1)政府核定之新興重要策略性

事業。 

(2)依創業投資事業輔導辦法規

定列為中央主管機關輔導協

助之創業投資事業或符合主

管機關所定條件且投資範圍

為配合政府政策項目之私募

(六)資金運用於辦理經主管機關核

准之專案運用公共及社會福利

投資之查核 

1.保險業之資金辦理專案運用，

是否以下列事項之投資或放款

為限： 

(1)政府核定之新興重要策略性

事業。 

(2)依創業投資事業輔導辦法規

定列為中央主管機關輔導協

助之創業投資事業或符合主

管機關所定條件且投資範圍

為配合政府政策項目之私募

 

 

 

保險業資金辦理專案運

用公共及社會福利事業

投資管理辦法第 2 條 

 

 

1.保險業投資創業投資

事業、私募股權基金及

其他有限合夥事業自

律規範 

2.本會 111.1.28 金管保財

新增法令規章 

http://law.moj.gov.tw/Scripts/newsdetail.asp?no=1G0390058
http://law.moj.gov.tw/Scripts/newsdetail.asp?no=1G0390058
http://law.moj.gov.tw/Scripts/newsdetail.asp?no=1G0390058


13                                資料基準日：111 年 6 月 30 日 

項目編號 
查核事項 

法令規章 說明 
修正後 修正前 

 

 

 

6.1.3 

 

6.1.4 

6.1.5 

6.1.6 

股權基金。 

 

 

(3)政府核定之工業區或區域開

發計畫。 

(4)無自用住宅者之購屋。 

(5)文化、教育之保存及建設。  

(6)非屬第三條所列具公共投資

性質之殯葬設施。  

股權基金。 

 

 

(3)政府核定之工業區或區域開

發計畫。 

(4)無自用住宅者之購屋。  

(5)文化、教育之保存及建設。  

(6)非屬第三條所列具公共投資

性質之殯葬設施。  

字第 11004365982 號令 

3.本會 111.1.28 金管保財

字第 11104902763 號令 

 

6.1.7 (7)其他配合政府政策之資金運

用。 

(7)其他配合政府政策之資金運

用。 

1.本會 106.3.21 金管保財

字第 10610908021 號令 

2.本會 106.10.17 金管保財

字第 10602104511 號令 

3.2.本會 108.8.16 金管保財

字第 10801317391 號令 

3.本會 111.1.28金管保財字

第 11004365981 號令 

4 本會 108.11.18 金管保財

字第 10804362571 號令 

4.本會 111.1.28金管保財字

第 11004365983 號令 

5.本會 111.1.28金管保財字

第 11004365984 號令 

 

修正法令規章 



14                                資料基準日：111 年 6 月 30 日 

項目編號 
查核事項 

法令規章 說明 
修正後 修正前 

6.4 4.專案運用、公共及社會福利事業

投資之對象應具收益性，除配合

政府政策性之開發、建設、放款

與投資，或出資依法設立之長期

照顧服務機構外，是否以依公司

法設立登記之股份有限公司為

限？保險業資金辦理專案運用及

公共投資之被投資對象若為創業

投資事業、私募股權基金及其他

有限合夥事業，是否符合相關法

令及自律規範規定？ 

4.專案運用、公共及社會福利事業

投資之對象應具收益性，除配合

政府政策性之開發、建設、放款

與投資，或出資依法設立之長期

照顧服務機構外，是否以依公司

法設立登記之股份有限公司為

限？保險業資金辦理專案運用及

公共投資之被投資對象若為依有

限合夥法設立登記之有限合夥事

業，是否符合相關法令及自律規

範規定？ 

1.保險業資金辦理專案運

用公共及社會福利事業

投資管理辦法第 5 條 

2.保險業投資有限合夥事

業自律規範保險業投資

創業投資事業、私募股權

基金及其他有限合夥事

業自律規範 

3.本會 107.1.2 金管保財字

第 10602505941 號令 

4.本會 110.12.24 金管保財

字第 11004345882 號令 

修正查核事項及法令規

章 

6.5 5.保險業辦理專案運用、公共及社

會福利事業投資，是否訂定處理

程序，經董 (理 )事會通過後，函

報主管機關備查，並提報股東

會？修正時亦同。處理程序是否

記載下列內容，對於投資創業投

資事業、私募股權基金及其他有

限合夥事業是否注意相關法令遵

循事項及自律規範規定： 

5.保險業辦理專案運用、公共及社

會福利事業投資，是否訂定處理

程序，經董 (理 )事會通過後，函

報主管機關備查，並提報股東

會？修正時亦同。處理程序是否

記載下列內容，對於投資創業事

業是否注意相關法令遵循事項：  

1.保險業資金辦理專案運

用公共及社會福利事業

投資管理辦法第 6 條 

2.保險業投資創業投資事

業、私募股權基金及其他

有限合夥事業自律規範 

 

修正查核事項及新增法

令規章 

6.5.7 (7)投資第三條及第四條所列事業

之董事、監察人派任及管理制

度。 

(7)投資第三條及第四條所列事業

之董事、監察人派任及管理制

度。 

保險業派任被投資事業具

獨立性之董事自律規範 

新增法令規章 

http://law.moj.gov.tw/Scripts/newsdetail.asp?no=1G0390058
http://law.moj.gov.tw/Scripts/newsdetail.asp?no=1G0390058
http://law.moj.gov.tw/Scripts/newsdetail.asp?no=1G0390058
http://law.moj.gov.tw/Scripts/newsdetail.asp?no=1G0390058
http://law.moj.gov.tw/Scripts/newsdetail.asp?no=1G0390058
http://law.moj.gov.tw/Scripts/newsdetail.asp?no=1G0390058


15                                資料基準日：111 年 6 月 30 日 

項目編號 
查核事項 

法令規章 說明 
修正後 修正前 

6.5.9 

 

 

 

 

 

6.5.9.1 

 

 

 

 

 

6.5.9.2 

 

 

 

 

6.5.9.3 

(9)對於投資創業投資事業是否注

意下列相關法令遵循事項，並

將「保險業投資創業投資事

業、私募股權基金及其他有限

合夥事業自律規範」內容納入

內部控制及內部稽核項目： 

①對於屬利害關係人交易者，

是否遵循公司依「保險業與

利害關係人從事放款以外之

其他交易管理辦法」第 4 條

第 3 項規定所訂內部作業規

範辦理？ 

②相關交易是否依上開同辦法

同條第 1 項規定經公司三分

之二以上董事出席及出席董

事四分之三以上同意之決議

後為之？ 

③對於被投資對象經營，是否

有保險法第 146-1 條第 3 項

及第 4 項之情事？ 

(9)對於投資創業事業是否注意相

關法令遵循事項：  

 

 

 

 

①對於屬利害關係人交易者，

是否遵循公司依「保險業與

利害關係人從事放款以外之

其他交易管理辦法」第 4 條

第 3 項規定所訂內部作業規

範辦理？ 

②相關交易是否依上開同辦法

同條第 1 項規定經公司三分

之二以上董事出席及出席董

事四分之三以上同意之決議

後為之？ 

③對於被投資對象經營，是否

有保險法第 146-1 條第 3 項

及第 4 項之情事？ 

1.保險業與利害關係人從

事放款以外之其他交易

管理辦法第 4 條 

2.保險法第 146-1 條及第

146-5 條 

3.保險業投資創業投資事

業、私募股權基金及其他

有限合夥事業自律規範 

修正查核事項及新增法

令規章 

6.7 7.保險業辦理專案運用、公共及社

會福利事業投資之總額，是否未

超過該保險業資金百分之十？對

於同一對象之專案運用或公共投

7.保險業辦理專案運用、公共及社

會福利事業投資之總額，是否未

超過該保險業資金百分之十？對

於同一對象之專案運用或公共投

1.保險業資金辦理專案運

用公共及社會福利事業

投資管理辦法第 7 條第

1 項 

新增法令規章 

http://law.moj.gov.tw/Scripts/newsdetail.asp?no=1G0390058
http://law.moj.gov.tw/Scripts/newsdetail.asp?no=1G0390058
http://law.moj.gov.tw/Scripts/newsdetail.asp?no=1G0390058


16                                資料基準日：111 年 6 月 30 日 

項目編號 
查核事項 

法令規章 說明 
修正後 修正前 

資之總額合計，是否未超過該保

險業資金百分之五？  

資之總額合計，是否未超過該保

險業資金百分之五？  

2.本會 111.1.28金管保財字

第 11004365984 號令 

6.8 8.保險業對於同一對象專案運用、

公共及社會福利事業投資，對於

被投資對象之投資比例或出資比

例，是否符合規定？  

8.保險業對於同一對象專案運用、

公共及社會福利事業投資，對於

被投資對象之投資比例或出資比

例，是否符合規定？  

1.保險業資金辦理專案運

用公共及社會福利事業

投資管理辦法第 7 條第

1 項第 3 款 

2.本會 111.1.28金管保財字

第 11004365982 號令 

新增法令規章 

6.10.5 10.5被投資對象為依促進民間參與

公共建設逕為辦理投資之案

件，是否符合法令規定之投資

金額及條件（但保險業依「保

險業資金專案運用公共及社會

福利投資管理辦法」第 3 條及

第 4 條辦理投資時，被投資對

象於開發階段依環境影響評估

法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者，不

在此限）？ 

註：保險業辦理保險業資金辦

理專案運用公共及社會福

利事業投資管理辦法第

10 條第 1 項之投資，其最

近一期之自有資本與風險

資本比率應符合保險法第

10.5被投資對象為依促進民間參與

公共建設逕為辦理投資之案

件，是否符合法令規定之投資

金額及條件（但保險業依「保

險業資金專案運用公共及社會

福利投資管理辦法」第 3 條及

第 4 條辦理投資時，被投資對

象於開發階段依環境影響評估

法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者，不

在此限）？ 

註：保險業辦理保險業資金辦

理專案運用公共及社會福

利事業投資管理辦法第

10 條第 1 項之投資，其最

近一期之自有資本與風險

資本比率應符合保險法第

1.保險業辦理保險業資金

辦理專案運用公共及社

會福利事業投資管理辦

法第 10 條 

2.本會 111.1.28金管保財字

第 11004365983 號令 

3.本會 111.1.28金管保財字

第 11004365984 號令 

新增法令規章 

http://law.moj.gov.tw/Scripts/newsdetail.asp?no=1G0390058
http://law.moj.gov.tw/Scripts/newsdetail.asp?no=1G0390058
http://law.moj.gov.tw/Scripts/newsdetail.asp?no=1G0390058
http://law.moj.gov.tw/Scripts/newsdetail.asp?no=1G0390058
http://law.moj.gov.tw/Scripts/newsdetail.asp?no=1G0390058
http://law.moj.gov.tw/Scripts/newsdetail.asp?no=1G0390058
http://law.moj.gov.tw/Scripts/newsdetail.asp?no=1G0390058
http://law.moj.gov.tw/Scripts/newsdetail.asp?no=1G0390058
http://law.moj.gov.tw/Scripts/newsdetail.asp?no=1G0390058


17                                資料基準日：111 年 6 月 30 日 

項目編號 
查核事項 

法令規章 說明 
修正後 修正前 

143 條之 4 第 1 項規定（不

得低於百分之二百）。  

143 條之 4 第 1 項規定（不

得低於百分之二百）。  

7.1 1.保險業辦理國外投資之項目，是

否以下列為限：  

(1)外匯存款。 

(2)國外有價證券。  

(3)外幣放款。 

(4)衍生性金融商品。 

(5)國外不動產。 

(6)設立或投資國外保險公司、保

險代理人公司、保險經紀人公

司或其他經主管機關核准之保

險相關事業。 

(7)經行政院核定為配合政府經濟

發展政策之經建計畫重大投資

案。 

(8)其他經主管機關核准之資金運

用項目。 

1.保險業辦理國外投資之項目，是

否以下列為限：  

(1)外匯存款。 

(2)國外有價證券。  

(3)外幣放款。 

(4)衍生性金融商品。 

(5)國外不動產。 

(6)設立或投資國外保險公司、保

險代理人公司、保險經紀人公

司或其他經主管機關核准之保

險相關事業。 

(7)經行政院核定為配合政府經濟

發展政策之經建計畫重大投資

案。 

(8)其他經主管機關核准之資金運

用項目。 

1.保險業辦理國外投資管

理辦法第 3 條 

2.本會 111.1.28 金管保財字

第 11104902763 號令 

新增法令規章 

7.6 6.保險業資金投資第 5 條第 9 款所

稱國外表彰基金之有價證券種類

是否符合規定種類、條件及限

額？ 

6.保險業資金投資第 5 條第 9 款所

稱國外表彰基金之有價證券種類

是否符合規定種類、條件及限

額？ 

1.保險業辦理國外投資管

理辦法第 8 條 

2.本會 97.11.6.金管保一字

第 09702506821號函公告 

3.本會 106.3.31金管保財字

第 10602501090 號函 

修正法令規章 



18                                資料基準日：111 年 6 月 30 日 

項目編號 
查核事項 

法令規章 說明 
修正後 修正前 

4.本會 111.1.28金管保財字

第 11104902762 號令 

7.10.1 10.保險業已訂定經董事會通過之從

事大陸地區投資相關交易處理程

序及風險監控管理措施，並由董事

會每年訂定外匯風險管理限額及

由風險管理委員會或風險管理部

門定期控管者，得依本辦法從事以

人民幣計價之各項資金運用，但其

於從事大陸地區政府、公司相關有

價證券之運用，以下列項目為限： 

10.保險業已訂定經董事會通過之從

事大陸地區投資相關交易處理程

序及風險監控管理措施，並由董事

會每年訂定外匯風險管理限額及

由風險管理委員會或風險管理部

門定期控管者，得依本辦法從事以

人民幣計價之各項資金運用，但其

於從事大陸地區政府、公司相關有

價證券之運用，以下列項目為限： 

1.保險業辦理國外投資管

理辦法第 12 條 

2.本會 111.1.22 金管保財字

第 1110490057 號函 

新增法令規章 

7.15.3.3 

 
③是否符合「保險業辦理國外投資

管理辦法」第 17 條第 3 項得參

與注資之規定？ 

  新增查核事項 

9.16 16.是否依保險業風險管理實務守則

問答手冊修正後內容，對國外投資

資產建構外匯風險管理及避險機

制？ 

(1)訂定外匯風險的上限及其核

算標準。 

(2)外匯曝險比率的控管機制、外

匯曝險比率之計算基礎、外匯

曝險之範圍及其相對應之避

16.是否依保險業風險管理實務守則

問答手冊修正後內容，對國外投資

資產建構外匯風險管理及避險機

制？ 

(1)訂定外匯風險的上限及其核

算標準。 

(2)外匯曝險比率的控管機制、外

匯曝險比率之計算基礎、外匯

曝險之範圍及其相對應之避

1.保險業風險管理實務守

則第 5.1.7 條 

2.人身保險業外匯價格變

動準備金應注意事項第

3 點 

3.本會 111.2.9 金管保財

字第 1100438279 號函 

新增法令規章 



19                                資料基準日：111 年 6 月 30 日 

項目編號 
查核事項 

法令規章 說明 
修正後 修正前 

險工具及避險策略。  

(3)訂定定期監控頻率及流程。 

(4)重大波動時之模擬情境及因

應措施。 

(5)執行極端情境的壓力測試及

敏感性分析。 

(6)外匯價格變動準備金低於一

定比率時，應檢討避險策略及

提出因應對策等，若 3 個月內

2 次達沖抵下限(前一年底累

積餘額與自一百零一年至前

一年各年之年底累積餘額平

均值孰高之 20％)時，並應提

報最近一次董事會。  

險工具及避險策略。  

(3)訂定定期監控頻率及流程。 

(4)重大波動時之模擬情境及因

應措施。 

(5)執行極端情境的壓力測試及

敏感性分析。 

(6)外匯價格變動準備金低於一

定比率時，應檢討避險策略及

提出因應對策等，若 3 個月內

2 次達沖抵下限(前一年底累

積餘額與自一百零一年至前

一年各年之年底累積餘額平

均值孰高之 20％)時，並應提

報最近一次董事會。  

 

四、內部管理之查核（共 2 項） 

項目編號 
查核事項 

法令規章 說明 
修正後 修正前 

1.1.13 (13)保險業有無建立管理階層發展

計畫，並由董事會定期評估該計

畫之發展與執行，以確保永續經

營？ 

 保險業公司治理實務守則

第 24 條之 1 

新增查核事項及法令規

章 



20                                資料基準日：111 年 6 月 30 日 

項目編號 
查核事項 

法令規章 說明 
修正後 修正前 

1.1.14 (14)保險業有無制訂誠信經營相關

措施，以確保公司之誠信經營，

並防範公司之不誠信行為？內部

稽核單位有無依不誠信行為風險

之評估結果，擬訂相關稽核計

畫，並據以查核防範不誠信行為

方案之遵循情形？ 

 保險業公司治理實務守則

第 66 條 

新增查核事項及法令規

章 

 

五、資訊作業之查核（共 3 項） 

項目編號 
查核事項 

法令規章 說明 
修正後 修正前 

1.3.2 

 

1.3.2.1 

 

 

 

1.3.2.2 

 

2.資訊安全專責單位及主管之設置及

相關運作情形： 

(1)資訊安全專責單位及主管是否

未兼辦資訊或其他與職務有利

益衝突之業務？(保險合作社另

有規定者依其規定) 

(2)保險業達一定規模者，是否指派

副總經理以上或職責相當之人

兼任資訊安全長，綜理資訊安全

政策推動及資源調度事務？其

資訊安全專責單位是否具職權

行使獨立性？其專責單位主管

2.資訊安全專責單位及主管之設置

及相關運作情形： 

(1)資訊安全專責單位及主管是否

未兼辦資訊或其他與職務有利

益衝突之業務？(保險合作社另

有規定者依其規定) 

(2)保險業達一定規模者，是否指派

副總經理以上或職責相當之人

兼任資訊安全長，綜理資訊安全

政策推動及資源調度事務？其

資訊安全專責單位是否具職權

行使獨立性？其專責單位主管

1.保險業內部控制及稽核

制度實施辦法第 6-1 條 

2.公開發行公司建立內部

控制制度處理準則第 9條

之 1 

3.本會 110.12.28 金管證審

字第 11003656544 號令 

新增法令規章 



21                                資料基準日：111 年 6 月 30 日 

項目編號 
查核事項 

法令規章 說明 
修正後 修正前 

是否指派協理級以上或職責相

當之人擔任？ 

是否指派協理級以上或職責相

當之人擔任？ 

1.3.2.5 

 

 

 

1.3.2.5.1 

 

 

 

1.3.2.5.2 

 

 

 

 

1.3.2.5.3 

(5)是否依人身保險業辦理資訊公

開管理辦法強化資通安全之管

理，並於年度終了後三個月內更

新？ 

A.是否敘明資通安全風險管理

架構、資通安全政策、具體管

理方案及投入資通安全管理

之資源等？ 

B.是否揭露最近年度因重大資

通安全事件所遭受之損失、可

能影響及因應措施，如無法合

理估計者，應說明其無法合理

估計之事實及原因？ 

C.是否揭露資通安全風險對公

司財務業務之影響及因應措

施？ 

 人身保險業辦理資訊公開

管理辦法第 8 條第 20 款 

新增查核事項及法令規

章 

2.6.12 

2.6.12.1 

 

 

 

2.6.12.2 

12.辦理「保全／理賠聯盟鏈」業務 

(1)針對所傳輸或儲存之申請人個

人資料或敏感資料，是否建置適

當之保護設備或技術，採取適當

之存取管制？ 

(2)是否監控並建立資通安全事件

 保險業辦理「保全／理賠聯

盟鏈」業務應遵循事項規範

第 7 條第 5 款第 4 及 5 目 

新增查核事項及法令規

章 



22                                資料基準日：111 年 6 月 30 日 

項目編號 
查核事項 

法令規章 說明 
修正後 修正前 

 

 

 

通報程序？遇事件發生時，相關

單位及人員是否依循通報程序

辦理？ 

 

六、其他事項之查核（共 19 項） 

項目編號 
查核事項 

法令規章 說明 
修正後 修正前 

1.1.2 (2)金控公司或其子公司與金融控

股公司法第 45 條所列對象辦理

授信以外之交易，有無符合該法

第 45 條第 1 項之規定；相關授

信以外之交易，若已研擬內部作

業規範，經董事會決議概括授權

經理部門依該等作業規範辦

理，且其交易條件未優於其他同

類對象者，亦視同符合規定。 

(2)金控公司或其子公司與金融控

股公司法第 45 條所列對象辦理

授信以外之交易，有無符合該法

第 45 條第 1 項之規定；相關授

信以外之交易，若已研擬內部作

業規範，經董事會決議概括授權

經理部門依該等作業規範辦

理，且其交易條件未優於其他同

類對象者，亦視同符合規定。 

1.金融控股公司法第 45 條 

2.財政部 93.3.31 台保司

（一）字第 0930702976

號函 

3.保險業與利害關係人從

事放款以外之其他交易

管理辦法第 2條至第 4條 

4.本會 107.5.21金管銀法字

第 10702021470 號令 

5.本會 111.3.30金管保財字

第 11104910581 號函 

6. 本會 111.3.30 金管保財

字第 11104910582 號函 

新增法令規章 

3.3 

3.3.1 

 

3.落實金融友善服務 

(1)提供身心障礙及高齡客戶之金

融友善服務 

3.落實對身心障礙者之金融友善服務 

(1)是否於營業處所設置無障礙設

施或指派專人服務。 

 

1.保險業金融友善服務準

則 

修正查核事項、項目編

號及法令規章 



23                                資料基準日：111 年 6 月 30 日 

項目編號 
查核事項 

法令規章 說明 
修正後 修正前 

3.3.1.1 

 

①是否於營業處所設置無障礙

設施、友善服務櫃檯或指派專

人服務。 

2.本會保險局 108.1.14 保

局 （ 綜 ） 字 第

10804101340 號函 

3.3.1.2 

3.3.2 

②有無於網路上公告配合保險

業金融友善服務準則所辦理

之各項措施？ 

(2)有無於網路上公告配合保險業

金融友善服務準則所辦理之各

項措施？ 

保險業金融友善服務準則 修正項目編號及新增法

令規章 

3.3.1.3 

 

③有無對客戶有效傳達銷售之

保險商品與服務，就身心障礙

及高齡客戶之銷售流程訂定

標準化作業程序、提供符合客

戶之需求多樣性溝通管道、對

契約重要事項應以粗體或顯

著醒目的顏色表達或提供淺

顯易懂之書面資料供其審閱。 

 
保險業金融友善服務準則 新增查核事項及法令規

章 

3.3.1.4 

 

④有無對身心障礙客戶及高齡

客戶建立主動關懷機制。 

 
保險業金融友善服務準則 新增查核事項及法令規

章 

3.3.1.5 

 

⑤辦理商品設計時，評估風險及

計收保費是否基於保險精算

及統計資料作為危險估計之

 
保險業金融友善服務準則 新增查核事項及法令規

章 



24                                資料基準日：111 年 6 月 30 日 

項目編號 
查核事項 

法令規章 說明 
修正後 修正前 

基礎，且不得對特定承保對

象，或僅因被保險人為身心障

礙者而有不公平待遇；有無評

估保險商品之特性對於六十

五歲以上之客戶之潛在影響

及各種不利因素；有無考慮商

品特性之潛在影響，以避免對

財務韌性低或六十五歲以上

之客戶造成傷害。 

3.3.1.6 

 

⑥有無訂定評估客戶需求之採

行作業程序，及提供意見表或

溝通管道以供身心障礙者及

高齡客戶表達意見。 

 
保險業金融友善服務準則 新增查核事項及法令規

章 

3.3.1.7 

3.3.3 

⑦是否依其業務性質採行適當

程序，並定期檢視及改善友善

服務措施執行情形？ 

(3)是否每年檢核及改善友善服務

措施執行情形？ 

保險業金融友善服務準則 

 

修正查核事項及新增法

令規章 

3.3.1.8 

3.3.4 

⑧是否對從業人員（如：核保人

員、商品設計開發人員、保全

作業人員、招攬人員…等）每

年安排金融友善相關教育訓

練宣導並提供相關教育訓練

(4)是否對新進從業人員施以身心

障礙者金融友善教育訓練？ 

1.保險業金融友善服務準

則 

2.本會保險局 108.1.14保局

（綜）字第 10804101340

號函 

修正查核事項及新增法

令規章 



25                                資料基準日：111 年 6 月 30 日 

項目編號 
查核事項 

法令規章 說明 
修正後 修正前 

計畫？ 

3.3.2 

3.3.5 

(2)對於協助身心障礙者投保是否

遵循「保險業承保身心障礙者處

理原則」及「保險業務員協助身

心障礙者投保機制」辦理？ 

(5)對於協助身心障礙者投保是否

遵循「保險業務員協助身心障礙

者投保機制」辦理？ 

1.保險業承保身心障礙者

處理原則 

2.保險業務員協助身心障

礙者投保機制 

修正查核事項及新增法

令規章 

5.4 4.保險業與其利害關係人從事第

3 條所規定之交易時，除主管機

關另有規定，是否提出「交易

條件不優於其他同類對象」之

證明文件，供董事會或交易決

策人員參考？除第 4 條第 3 項

各款所列交易外，是否經公司

董事重度決議後為之？ 

4.保險業與其利害關係人從事第

3 條所規定之交易時，除主管機

關另有規定，是否提出「交易

條件不優於其他同類對象」之

證明文件，供董事會或交易決

策人員參考？除第 4 條第 3 項

各款所列交易外，有無經公司

董事重度決議後為之？ 

1.本會 106.8.25金管保財字

第 10602503051 號令 

2.本會 107.7.17金管保財字

第 10704502771 號令 

3.本會 111.3.30 金管保財字

第 11104910582 號函 

修正查核事項及新增法

令規章 

7 

7.1 

(七)建立公平待客原則 

1.是否建立公平待客原則之政策

及策略，並提報董(理)事會通過

(在臺分支機構應經在臺負責人

同意)？ 

(七)建立公平待客原則 

1.是否建立公平待客原則之政策

及策略，並提報董(理)事會通過

(在臺分支機構應經在臺負責人

同意)？ 

本會 104.12.31 金管法字第

1040055554 號函「金融服

務業公平待客原則」 

修正法令規章 

7.2 2.是否訂定具體執行各項「公平

待客原則」策略之內部遵循規

章及行為守則？ 

2.是否訂定具體執行各項「公平

待客原則」策略之內部遵循規

章及行為守則？ 

本會 104.12.31 金管法字第

1040055554 號函「金融服

務業公平待客原則」 

修正法令規章 

7.3 3.是否指定高階管理人員或部門

負責規畫及推行，並於高階主

管會議提出檢討，定期向董(理)

3.是否指定高階管理人員或部門

負責規畫及推行，並於高階主

管會議提出檢討，定期向董(理)

1.本會 104.12.31 金管法字

第 1040055554 號函「金

融服務業公平待客原則」 

修正法令規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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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編號 
查核事項 

法令規章 說明 
修正後 修正前 

事會報告？是否定期辦理教育

訓練？ 

事會報告？是否定期辦理教育

訓練？ 

2.本會保險局 107.2.14保局

（綜）字第 10704909630

號書函 

7.4 4.是否有適當部門或人員監督各

部門「公平待客原則」之執行？ 

4.是否有適當部門或人員監督各

部門「公平待客原則」之執行？ 

本會 104.12.31 金管法字第

1040055554 號函「金融服

務業公平待客原則」 

修正法令規章 

7.5 5.各項「公平待客原則」之訂定

及執行，是否納入內部控制及

稽核制度並落實執行？ 

5.各項「公平待客原則」之訂定

及執行，是否納入內部控制及

稽核制度並落實執行？ 

1.本會 104.12.31 金管法字

第 1040055554 號函「金

融服務業公平待客原則」 

2.本會 107.11.22 金管法字

第 1070119566 號函 

3.本會保險局 108.4.29保局

（壽）字第 10804543840

號函 

修正法令規章 

10 

10.1 

 

(十)金融機構間資料共享之查核  

1.金融機構間辦理資料共享，是

否已依金融機構間資料共享

指引建立內部控制規範，並於

公司網站揭露隱私權政策？ 

 金融機構間資料共享指引 新增查核事項及法令規

章 

10.2 

 

2.第一類及第二類金融機構得為

辨識風險、進行風險控管而共

享資料，並是否已注意以下事

項： 

(1)應事先取得客戶同意。 

 金融機構間資料共享指引 新增查核事項及法令規

章 



27                                資料基準日：111 年 6 月 30 日 

項目編號 
查核事項 

法令規章 說明 
修正後 修正前 

(2)可共享之資料包括客戶基本

資料、身分核驗資料、帳戶

資料、金融商品或服務之交

易紀錄、負面資訊、認識客

戶（KYC）資料及金融機構

加值之資料、電子通訊歷程

紀錄（如 IP 位址）或其他經

客戶及合作金融機構同意共

享之資料等。 

(3)應落實客戶權益之保障，確

保個人資料之保護、資料傳

輸之安全。 

(4)應明確約定至少下列內容，

並確實執行： 

①資料共享目的、資料範

圍、資料之蒐集、處理、

利用頻率及方式。如須取

得客戶同意者，告知客戶

及取得其同意之方式。 

②資料共享參與者之描述、

各參與者權責分工及責

任歸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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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編號 
查核事項 

法令規章 說明 
修正後 修正前 

③依據資料屬性所採行之維

護作業、資料治理、風險

管理及使用限制。 

④資料共享相關法令遵循事

宜。 

10.3 3.第一類、第二類及第三類金融

機構得為減少客戶重複輸入資

料等便利客戶作業或為合作辦

理業務而共享資料，並是否已

注意以下事項： 

(1)應事先取得客戶同意。 

(2)可共享之資料包括客戶基本

資料、身分核驗資料、帳戶

資料、金融商品或服務之交

易紀錄、負面資訊、認識客

戶（KYC）資料及金融機構

加值之資料、電子通訊歷程

紀錄（如 IP 位址）或其他經

客戶及合作金融機構同意共

享之資料等。 

(3)應落實客戶權益之保障，確

保個人資料之保護、資料傳

輸之安全。 

 金融機構間資料共享指引 新增查核事項及法令規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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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編號 
查核事項 

法令規章 說明 
修正後 修正前 

(4)金融機構間應建立業務合作

關係，明確約定至少下列內

容，並確實執行： 

①資料共享目的、資料範

圍、資料之蒐集、處理、

利用頻率及方式。如須取

得客戶同意者，告知客戶

及取得其同意之方式。 

②資料共享參與者之描述、

各參與者權責分工及責任

歸屬。 

③依據資料屬性所採行之維

護作業、資料治理、風險

管理及使用限制。 

④資料共享相關法令遵循事

宜。 

⑤業務合作關係起訖時間及

合作關係結束時客戶資料

之處理方式。 

 


